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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
制定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

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(全称): 方城县券桥镇人民政府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原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工

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发布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示范文本(GF—

2017—0201)及其他有关建设工程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方城县券桥镇沈营村2025年农村

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重点村项目项目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

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方城县券桥镇沈营村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

补重点村项目

5.项目内容：道路、亮化、文体、环境整治、坑塘治理、桥涵、

标识牌等内容(具体要求详见工程量清单和图纸)

6.项目承包范围：道路、亮化、文体、环境整治、坑塘治理、

桥涵、标识牌等内容(具体要求详见工程量清单和图纸)

二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2026子月25日
计划竣工日期：6625日

承包人(全称):河南万富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2.项目地点：方城县券桥镇沈营村

3.项目立项批准文号：/

4.资金来源：_财政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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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期总日历天数：90日历天。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

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，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_标准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签约合同价为：

人民币(大写):参佰叁拾玖万玖仟肆佰圆整(￥:3399400.00

元);

2.合同价格形式：固定单价。清单项综合单价不因原材料(钢

筋除外)及人工价格，机械费用波动，不平衡报价等原因而调整综

合单价。

3.拨款方式：工程开工后拨付合同总价30??预付款：工程完工

验收合格后，拨付至合同价款97??进度款：工程完工交付使用一

年后无质量问题或虽有质量问题但已整改合格，拨付3??保金。

4.工程量的确认：工程量经业主和监理联合验收确认。乙方未经

甲方认可超出批复工程量范围或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程量，甲

方不予确认。如工程量变更，依据变更批复，对实际完成并验收合

格的工程量进行计价。

五、安全施工

承包人必须有现场安全施工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员，在施

工过程中，必须遵守操作规程，搞好安全生产，保证人员的人身安

全。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故由承包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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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：武冬阳，证书编号：豫241181941594。

七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：

(1)中标通知书；

(2)投标函及其附录；

(3)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；

(4)通用合同条款；

(5)技术标准和要求；

(6)图纸；

(7)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；

(8)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

文件组成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

充和修改，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，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

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。

八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

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，确保

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，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

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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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，双方理解并承诺

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九、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 2026年03月13日签订。

十、签订地点

本合同在 券桥镇人民政府 签订。

十一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

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十三、争议解决方式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下列第(2)种方式解决：

(1)__向___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

(2)乙方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合同一式六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叁份，
承包人执贰份，备案壹份。

发包人(公章) 承包人：二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)张君 (签字) 宋云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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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机构代码：_

地 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 号：

组织机构代码：91410181MA9GKX5E3Y

地 址：宛城区东关街道经济总部港

邮政编码： 473000

法定代表人： 宋元帅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：15518962237

电子信箱：2087055992@qq.com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张

衡中路支行合作_

账 号：249489991821_

5


